佛光大學 與 OOO
企業結盟暨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為能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或職場體驗之環境，以促進學生學以致用、理論實務齊功，並達長期合作，資源共享，進而促進社會發展，同意簽署本意向書。
    茲將甲、乙雙方同意共同合作遵守事項，約定條款如下：
第1條  甲、乙雙方合作係以互惠為原則，雙方依本意向書約定合作相關事項。
第2條 合作期限：自民國OOO年 O 月 OO 日起至 OOO 年 OO 月 OO 日止。期間屆滿，得經雙方同意續約合作。
第3條 甲方可提供之項目：
1. 得協助乙方確認實習生之人選。
2. 得辦理實習生基礎訓練、補充技能訓練與教育。
3. 相關實習/職場體驗內容之研擬，並依甲方內部規定從事各項考評。
4. 得協助輔導實習生履行實習或培訓內容，保障實習生權益。
5. 若實習生為未成年人，甲方應協助乙方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6. 其他對甲、乙雙方或整體社會有益之合作項目。
第4條 乙方提供之項目：
1. 得協助甲方學生赴乙方之相關企業進行實務實習，乙方得依實際需求提供實習職缺（視當時人力需求與遴選結果而定）。
2. 實習時間原則上應依甲方規定，為平日甲方學生未排課時、假日及每年寒暑假。惟，相關實習時間應由甲方學生自主規劃與安排。乙方對於甲方學生並無任何實習或工作時間之規定或限制，均由甲方學生自由決定之。
3. 得指派專人負責輔導甲方學生之職場專業技能之培訓與教學。
4. 與甲方及實習學生簽訂三方實習合作意向，並與甲方學生確認相關實習、培訓事項之內容與權益，有關實習事項，應符合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乙方係協助甲方培育人才，免費提供甲方學生職場體驗之機會，而不指揮甲方學生提供任何勞務，亦不給付任何薪資、報酬予甲方學生。
5. 得提供甲方學生職前教育訓練，並於實習結束後提供甲方學生實習之雇主滿意度調查與協助舉辦成果發表會。

6. 得推派講師至校分享業界經驗及擔任企業導師。

7. 其他對甲、乙雙方或整體社會有益之合作項目。
第5條 雙方同意就上述產業及學術交流合作過程中，一方因此知悉他方之機密資訊，或後續正式合約或協議書簽訂前之協商內容，應負擔適當之保密義務。未經他方同意，不得任意洩漏。如一方違反保密義務致他方受有損害(失)時，應就該項損害(失)負擔法律責任。本意向書共正本乙式兩份，甲方執正本乙份，乙方執正本乙份，合作關係自簽約日起生效。本意向書若有修改，應經雙方書面同意後生效。
意向書簽訂單位：
立意向書代表人                                  立意向書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  方：佛光大學


負責人：趙涵捷校長


簽約聯絡人：OOO


地  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電話：03-9871000





乙  方： 


負責人： 


簽約聯絡人：


地  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